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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实施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推进我院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工作，根据《温州大学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行政〔2010〕149号）、《温州大学大学生学科竞赛分类分级管理办法（试行）》（温大行政〔2014〕33号）和《温州大学教学经费管理办法》（温大行政〔2014〕28号）的精神，结合我院实际，制定以下实施办法。
1.根据浙江省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的实际情况，组建各专业竞赛组。
2.竞赛组实行指导教师负责制。学前教育组设组长1人，指导教师5人；其他各组均设组长1人，指导教师1-2人。各组可根据竞赛指导的需要聘请若干名具有丰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基础教育教师担任兼职指导教师。
3.工作流程：
⑴采取学生自愿报名与班主任推荐相结合的办法于每学年第一学期的第1-2周组织学生报名，完成报名推荐工作。各竞赛组在第3周组织选拔工作，并按不超过近三年参加校队总人数的名额招收学员，完成选拔工作。
⑵各竞赛组从第4周开始正式集训。具体安排如下：
①第4-12周：旁听学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队集训活动。
②第13-17周：学前组安排5次集训，其他组各安排3次集训; 每次均为3课时。
③该学年第二学期：学前组安排20次集训，其他组各安排10次集训；面向所有竞赛组学员、内容为即席演讲和多媒体课件制作的专项集训各3次；每次均为3课时。在学期末和我院“溯初班”其他学生一起参加院（选拔）赛，组建院队并参加暑期集训和下一学年第一学期初的校赛。
④暑期集训：学前组安排40次集训，其他组各安排8次集训；每次均为3课时。
4.集训内容由各组根据浙江省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的要求自行确定。各指导教师应根据竞赛要求，制定详细的集训指导大纲与进度安排。
5.进入学院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组的学员，于完成学期集训和竞赛计划并经考核合格后，在该学期的学生综合素质考评（德育部分）中加素质分1分。
6.指导教师在完成学期计划集训课时后，计算相应的育人工作量，具体计算办法按《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师育人工作考核办法》执行。
7.根据《温州大学教学经费管理办法》（温大行政〔2014〕28号）的精神，每年在各系专业建设经费和学院教学经费中划拨一定额度用于学院师范生教学技能集训与竞赛工作的相关经费支出，其开支范围与使用须严格按照该文件执行。
8.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由学院教学委员会负责解释。
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2016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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